
臺中市立清水高中 114 年度充實行政人力方案專任行政助理甄選簡章  
                                             
壹、依據 114 年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充實行政人力方案計畫辦理。 
貳、計畫期程：即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 
參、甄選職缺職稱、名額、工作地點、內容、出勤時間： 

一、專任助理：1 名。 

二、工作地點：臺中市清水區中山路 90 號（臺中市立清水高中）；如因工作需要，需配合到 

    指定地點上班。 

三、出勤時間：於僱用期間內，週一至週五每日 8:00~17:00 止，並配合學校重大活動，以補 
    休方式調整出勤時間。 

四、工作項目： 

   (一)、協助新課綱學習歷程相關業務。 

   (二)、協助國際交流活動。 

   (三)、國際教育推廣業務，協助執行國際教育相關計畫。 

   (四)、協助辦理研習、教師增能、工作坊等工作。 

   (五)、協助各項教學設備、例常課程準備工作。    

   (六)、其他支援新課綱相關本校行政事務工作，包括辦理會議、經費使用核銷、請購及公  

        文簽辦、撰寫成果報告、會議紀錄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肆、公告時間、方式： 

一、時間：114 年 11 月 10 日起至 114 年 11 月 13 日止。 

二、方式： 

1、在本校網站（網址：http://www.cshs.tc.edu.tw） 

2、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事求人機關徵才系統(網址：http://www.dgpa.gov.tw） 

3、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網址：http://www.tc.edu.tw/） 

伍、 報名方式、時間、地點： 

一、 方式：通訊報名或親送資料。【報名表請自行於本校網站電子公布欄下載列印，內容均不
得任意變更，並請使用 A４白色紙張列印，連同第「柒」項所列有關表件一併裝封，信封
請註明應徵「充實行政人力方案行政助理」】 

二、 時間與地點：為應甄選時程需要，報名文件需於 114 年 11 月 13 日下午 5 時前，親送或
以限時掛號寄達本校學務處（43653 臺中市清水區中山路 90 號），逾期不予受理。  

陸、報名資格及條件：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26-1 及 28 條及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第 21 條第 1 項所定不得任用之情事之一。 

    二、具服務熱忱及溝通協調能力、品德操守良好。 

    三、大學以上畢業者。 
    四、工作內容需具備良好體能。 

    五、具電腦文書處理能力(Word、Excel、Power Point 等)及線上資源相關基本操作(Google 

        線上軟體資源等)。 

    六、能配合業務需要出差或加班。 

柒、報名時應繳附下列表件： 

    一、報名表一份。（請詳填各項資料並黏貼照片） 

    二、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以上報名表件請一律以 A4 紙張影印並依序裝訂供本校留存】 

捌、符合甄選資格者，本校將於 114 年 11 月 14 日中午 12 時前在本校網站公告，不合格者，恕不
另行通知及退件。 

玖、 甄選方式： 

面試：含工作經驗、服務態度、溝通協調能力等，參加面試人員，請準備個人簡單書面 

資料 3 份。 

拾、甄選時間： 

一、114 年 11 月 17 日 09：30 前於本校學務處報到，逾時以自動棄權論，10：00 開始面試，
於 114 年 11 月 18 日下午 17：00 前於本校網站首頁公告錄取名單。 

http://www.tc.edu.tw/


二、有關甄選時程或相關事項如有變動，在本校網站公告不另行個別通知，請於寄送報名表件
後自行隨時瀏覽訊息公告。 

拾壹、甄選結果： 

    一、錄取名單將於本校網站公告，並得擇優列候補名額若干名，在本計畫執行期間依成績高低 

        依序遞補。 

二、甄選錄取後，如發現證件不實、資格不符者，取消其錄取資格不得異議。 

拾貳、聘期： 

一、 本案專任助理聘期以自實際到職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為原則。 

二、 本案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充實行政人力要點」專款補助僱
用，惟若僱用原因消失、期限屆滿或補助款未核撥、不足或停止時，應即無條件解僱，不
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 

三、 本案為定期契約，未獲進用無需給付資遣費，且不得改列他項經費繼續僱用。 

四、 僱用期滿之續僱視後續經費核定情形及工作表現。另僱用原因消失，應即無條件解僱，並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 

拾參、待遇： 

      本職缺係專任助理，每月薪酬為 38,948 元，享勞健保、勞退及年終獎金。 

拾肆、簡章釋疑： 

      對本甄選簡章如有疑義者，請於上班時間電洽本校學務處(電話：04-26222116)陳瑩宗主任      

       (分機 311) 。 

 


